
101100304「快安及圖」商標廢止事件(修正前商標法§570102) （最高

行政法院 101 年度判字第 597 號行政判決） 

 

爭議標的：上訴人有無將註冊商標使用於指定之「西藥」商品上 

系爭商標：「快安及圖（墨色）」商標（註冊第 236948號） 

系爭商品/服務：第 1類之「西藥」商品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項第 2款 

 

判決要旨 

商標因使用而使商標與指定商品或服務產生聯結，使用愈多愈頻繁，則該商標愈

能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或信譽，商標本質上，使用乃屬

必要，惟我國商標法係採註冊主義，不以商標已使用為註冊之要件，是以已註冊

之商標，應有使用始得保有其商標權，方能繼續維護其商標權利，此之使用稱之

為商標之維權使用，而與商標受侵害之他人侵權使用，本質上有所不同，上引第

2款即商標權人為維護其權利而使用之典型，係註冊主義之補完制度，必需商標

權人自己真正使用方符合本款規定。商標之維權使用必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

識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如何判斷商標權人自己真正使用，依

商標法第 59 條第 3 項規定商標之使用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除考量同法第 6 條

商標使用之總則性規定外，其中一項客觀判斷標準就是商標應對其指定商品或服

務範圍內而為使用，若商標權人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不在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

務者，既不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

自難謂係為商標權人自己註冊商標之真正使用，所以單以商標法第 6 條關於使用

之定義性規定判斷商標維權使用，尚有不足。 

 

商標之維權使用，所應探究者，係對指定商品或服務範圍之自己真正使用，商品

或服務自應嚴予區分。是以，在其他具商標之藥品包裝上除原藥品商標外再加附

系爭商標而販售之，從消費者之觀點，應係購買原藥品商標所產製表彰之商品，

顯未能識別系爭商標與該售出藥品商品之聯結，充其量僅能識別係由系爭商標權

人因販售藥品之服務而購得，係表彰系爭商標之「服務」而非「商品」。此種案

例屢見不鮮，如在某知名電腦賣場購買另一某品牌電腦，該賣場有販售電腦服務

之商標，而該品牌電腦則有該電腦商品之商標，二者均標示於該所購買之電腦或

包裝上，但一般消費者識別該兩標識之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或商譽，當然有所不同。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上訴人前於民國（下同）72 年 9 月 2 日以「快安及圖（墨色）」商標，指

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 1 類之「藥

品、衛生醫療補助品、不屬別類之化學品」商品，向前中央標準局（88年 1

月 26日改制為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經其審查，核准列為註冊第 236948

號商標（下稱系爭商標，如附圖 1所示），嗣經 2次申准延展註冊，指定使

用於「西藥」商品，權利期限至 103 年 2 月 28 日止。其後，參加人主張系

爭商標註冊後有商標法第 57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情事，於 97 年 4 月 3

日向被上訴人申請廢止其註冊。經被上訴人審查，以 98年 9月 17日中台廢

字第 970080號商標廢止處分書為「申請不成立」之處分（下稱第一次處分）。

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經經濟部以 99年 3 月 29日經訴字第 09906053710

號訴願決定（下稱第一次訴願決定）撤銷第一次處分，命被上訴人另為適法

之處分。被上訴人乃重行審查，以 100年 1月 28日中台廢字第 990237號商

標廢止處分書為本件系爭商標之註冊應予廢止之處分（下稱原處分）。上訴

人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向智慧財產法院（下稱原審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並經原審法院裁定命參加人獨立參加本件訴訟。嗣經原審法院判

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乃提起上訴。 

 

二、本案爭點 

上訴人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日（97年 4月 3日）前 3年內有無使用系爭商標

於指定商品之事實？ 

 

三、判決理由 

(ㄧ)按商標因使用而使商標與指定商品或服務產生聯結，使用愈多愈頻繁，則該

商標愈能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或信譽，商標本質

上，使用乃屬必要，惟我國商標法係採註冊主義，不以商標已使用為註冊之

要件，是以已註冊之商標，應有使用始得保有其商標權，方能繼續維護其商

標權利，此之使用稱之為商標之維權使用，而與商標受侵害之他人侵權使

用，本質上有所不同，上引第 2款即商標權人為維護其權利而使用之典型，

係註冊主義之補完制度，必需商標權人自己真正使用方符合本款規定。商標

之維權使用必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

或信譽，如何判斷商標權人自己真正使用，依商標法第 59條第 3項規定商

標之使用應符合商業交易習慣，除考量同法第 6 條商標使用之總則性規定

外，其中一項客觀判斷標準就是商標應對其指定商品或服務範圍內而為使

用，若商標權人所使用之商品或服務，不在其所指定之商品或服務者，既不



足以使一般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或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來源或信譽，自難謂

係為商標權人自己註冊商標之真正使用，所以單以商標法第 6條關於使用之

定義性規定判斷商標維權使用，尚有不足。 

(二)再者，商品或服務雖在現今商業活動中，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故 92 年商標

法修正第 2 條以商標表彰商品或服務之統稱。但商品係指為表彰有形商品

者，而服務則指表彰所提供無形之服務者，二者仍有所區別，此觀之商品及

服務分類表其中 1至 34類為商品，35至 45類為服務自明，自不因 92年商

標法將服務標章改稱為商標而有所不同。特別在商標之維權使用，所應探究

者，係對指定商品或服務範圍之自己真正使用，商品或服務自應嚴予區分。

是以，在其他具商標之藥品包裝上除原藥品商標外再加附系爭商標而販售

之，從消費者之觀點，應係購買原藥品商標所產製表彰之商品，顯未能識別

系爭商標與該售出藥品商品之聯結，充其量僅能識別係由系爭商標權人因販

售藥品之服務而購得，係表彰系爭商標之「服務」而非「商品」。此種案例

屢見不鮮，如在某知名電腦賣場購買另一某品牌電腦，該賣場有販售電腦服

務之商標，而該品牌電腦則有該電腦商品之商標，二者均標示於該所購買之

電腦或包裝上，但一般消費者識別該兩標識之商品或服務之來源或商譽，當

然有所不同。 

(三)經查，系爭商標係指定使用於註冊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27 條所定商品及服

務分類表第 1類之「藥品、衛生醫療補助品、不屬別類之化學品」商品，而

非服務（若依註冊時商標法表彰服務者，應係服務標章），此為兩造所不爭

之事實；原判決就上訴人於申請評定階段在 97 年 5 月 9 日、同年 9 月 18

日答辯時所提出之證據附件 1至 9、於被上訴人重行審查階段在 99年 6月 7

日、同年 11月 10日補充答辯時所提出之證據附件 1至 5、於訴願階段所提

出之證據附件一、二及於行政訴訟階段所提出之證據 5至 7、於準備程序時

所提存證信函、名片、協議書、發票、估價單、信封等影本之使用證據，加

以逐一分析後，認均無從據以認定其於本件申請廢止日前 3年內已有使用系

爭商標於「西藥」商品之事實，或與系爭商標實際使用情形無涉，且觀諸所

提各藥品包裝盒，雖以黏貼標籤方式標示有如系爭商標之圖樣及於圖樣中空

白長方形格內填以數字，然因該包裝盒上業已印有所屬製藥廠商之商標圖

樣，則上訴人此種黏貼標籤並於圖樣中空白長方形格內填以數字之方式，無

足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自亦無法證明上訴人於申請廢止日之前 3

年內有使用系爭商標於所指定之「西藥」商品之事實，以及上訴人所主張如

何不足採等事項均詳予以論述，是原判決所適用之法規與該案應適用之現行

法規並無違背，與解釋判例，亦無牴觸，並無所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



上訴意旨略以：上訴人提出 5紙消費者所出具之聲明書，以證明上訴人確實

持續使用系爭商標，惟原審未行使闡明權，令上訴人聲請傳喚出具聲明書之

人出庭為證，率為上訴人不利之論斷，其訴訟程序顯違行政訴訟法第 125

條第 1至 3項規定，有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云云；惟依上開說

明，上訴人所舉之證據不足以證明系爭商標自己使用之事實，上訴人提出 5

紙消費者所出具之聲明書亦僅能證明系爭商標使用於「服務」之事實，並非

使用於指定之「商品」，原審未予調查，係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

並無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

令情事，並非可採 

(四)上訴人雖以其提出藥架上懸掛系爭商標及西藥商品貼附系爭商標之照片，與

消費者出具之聲明書綜合判斷，足證上訴人持續使用系爭商標以表彰揀選、

批售或經紀其指定之商品云云。惟查，原判決業已詳述其事實認定之依據及

得心證之理由，認在他人生產之藥品複合包裝上使用自己之商標不屬於商標

之使用，核與卷內事證並無不符；經核並無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亦無

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不備理由等違背法令情事。至於經濟部(86)

台商 980字第 219318 號函釋意旨及本院 56年判字第 71號判例係在闡明商

標真正使用時之各種形態，與本件商標之使用，未達商標真正使用之程度不

同，自不能比附援引。上訴人以：原判決有違商標法第 6條規定、經濟部(86)

台商 980字第 219318 號函釋意旨及本院 56年判字第 71號判例意旨，而有

判決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及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並非可採。 

 

四、判決結果 

上訴論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兩造商標 

系爭商標                                        

      
 

 


